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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

園區事業申請進駐屏東園區租地計畫應辦事項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園區事業名稱  
園區事業及 

負責人印章 
 

負責人  

填表人 
姓名/職稱  簽章  

連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預計起租日期  
預計承租區

位及面積 
 

 

二、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及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(一)用水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1-1 廠區須設置可提供全廠用水 3 天之儲水設施。  

1-2 1. 全廠用水回收率必須達82%。 

2. 製程用水回收率必須達85%。 

3. 應設置水資源回收監測系統。 

 

1-3 使用執照取得前 3 個月內，完成用水計畫審查，以免影響

後續證件之核發。 
 

1-4 請規劃多元供水系統： 

1. 自來水：廠商應向當地台水公司服務所申辦用水事宜，

並依其規定自行負擔委託設備設置之設計、新增設備施

工、竣工檢驗等相關費用。 

2. 再生水：廠商應預留再生水接水點及廠內配水管，再配

合再生水實際供水前，完成量水設備設置。 

 

1-5 1. 依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規定辦理 

□晶圓半導體廠商：製程水量 100%再生水(或換水)。 

□非晶圓半導體廠商：應依管理局核配水源使用一定比

例(約 75%)再生水(或換水補水價差額)，其中用水量達

一定量者，將俟園區整體用水情形，調高再生水使用

比例。 

2. 再生水供水時程及用量，依實際進駐產業、規模調整。 

 

1-6 廠商須依「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」設置雨水

貯留設施並進行利用。 
 

(二)用電相關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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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2-1 

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技術人員或檢驗維護業對

所經管之用電設備，於每 6 個月至少檢驗 1 次，每年應至

少停電檢驗 1 次，並於檢驗後於次月 15 日前填報電氣設備

定期檢驗紀錄表分送管理局及台電公司當地區營業處備

查。 

 

2-2 

廠商應向當地台電公司服務所申辦用電事宜，以申請重新

用電為原則，依其規定自行負擔委託設備設置之設計、新

增設備施工、竣工檢驗送電有關費用（如須繳付線路補助

費者，亦同）。 

 

2-3 
161kV 受電必須承諾配合園區地下環路之規劃，採地下化

受電方式，並配合台電公司裝設電力監視系統。 
 

2-4 
廠商應審慎評估電壓驟降及停電之因應措施，並採取必要

之防護。 
 

2-5 廠商若需設置自用發電設備，應於設置前申請設置許可。  

2-6 
使用執照取得前 3 個月內，完成用電計畫書審查，以免影

響後續證件之核發。 
 

2-7 

台電公司建議及提示事項： 

1. 建議裝設適當容量之電容器，俾能維持功率因數至 95％

以上。 

2. 為確保電壓品質，建議採用有 OLTC 裝置（即自動調壓

裝置）之主變。 

3. 請廠商依照用電性質及用電設備容許停電時間選擇適

當的緊急電源裝置。 

4. 電力系統頻率在正常運轉時，有正負 0.5 赫之變動，故

障時系統頻率短時間變動將較正負 0.5 赫為大。 

5. 如計劃興建自用發電設備且須與台電公司系統併聯，請

於機組興建前先向台電公司提出用電計劃書，俾供台電

公司先行檢討發電機組併入電力系統之可行性，以免造

成興建後無法併聯之困擾。 

 

2-8 

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或地方綠能相關自治條例裝置一定比

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，並將太陽光電設施(包含自建、轉租

或出租等)納入公司維護巡檢項目，以維供電安全。 

 

2-9 

廠商設置再生能源規定如下： 

廠商類別 
再生能源 

義務裝置容量 
說明 

半導體 

廠商 

自建廠房量產後

（ 取 得 操 作 許

可），每年應依實

際用電度數總量，

取得當年度規定

比例之再生能源。 

再生能源規定比例： 

每年取得實際用電量

25%再生能源。 

2030 年：25% 

2040 年：45% 

2050 年：100% 

其他一般

產業廠商 

用電契約容量達

800KW 以上，其

再生能源檢核條
 

 



3 
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件以下列核算後

較大者計算之： 

1.屋頂可設置面

積 50%設置太

陽光電設施。 

2.以該用戶前 1年

度平均契約電

量之 20%計算。 

3.以該用戶前 1年

度實際用電度

數之 20%計算。 
 

(三)建築管理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3-1 
建築預審請依建築法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

檢討，以利後續建築執照之核發。 
 

3-2 
建築規劃內容，除建築物主體外，其他附屬設施也需考量，

包括：氣體站、廢棄物暫存區區等。 
 

3-3 建築物色彩，請以灰、白色為主。  

3-4 

1. 土地係依現況點交。 

2. 建築基地內土方以挖填平衡為原則（園區內土方不得運

送至園區外）。建築基地開發前，其土方來源及運置地

點，應提出運土計畫經管理局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 

3-5 

建築基地應依各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予以退縮，其退縮

地應配合園區發展，由管理局於一定寬度內（原則不大於

法定退縮寬度之 1/2）整合設置園區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系

統。其面積得合併計算於各該建築基地之綠化及退縮地面

積。  

 

3-6 建築基地之退縮綠帶，應提供公共管線埋設使用。  

3-7 廠商須自行消化停車需求，路邊停車內部化。   

3-8 廠區相關植栽之空間配置須納入複層植栽考量。  

3-9 

新建廠房申請編訂門牌，應依當地縣市道路命明暨門牌編

訂辦法規定，俟廠房主要結構完成後由房屋所有權人向戶

政事務所申請編訂。 

 

3-10 

如因建築工程需於退縮地有鑽挖施工行為，須事先取得管

線單位同意後再向本局申請專案核准，獲核准後始得進行

鑽挖施工。 

 

(四)文化資產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4-1 
屏東園區位於國定古蹟-「下淡水溪鐵橋(高屏溪舊鐵橋)」

500 公尺敏感區範圍內，如後續有營建工程或開發行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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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，提送設計書圖至文化部文化資

產局及屏東縣政府文化局辦理審查；施工期間如發現疑似

考古遺址或文化資產等，請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辦理。 

(五)污染防治相關事項(承租後立即辦理事項)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5-1 

檢附科學園區污染防治計畫書 1 式 5 份（書表請逕由南科

環境管理系統網站下載），計畫書內容應含製程產出之空

污、水污、廢棄物之總量等。 

 

5-2 

請先向管理局營建組申請並取得核可之用水計畫書後，再

申請園區污水下水道同意納管證明（書表請由南科環境管

理系統網站下載）。 

 

5-3 

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、九條指定公告之事業，

建廠動土前請將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送當地縣市政府

環保局備查；非屬上述土水法指定公告事業別，則請依與

管理局租賃契約規定辦理，將用地之土壤檢測資料送管理

局。 

 

(六)環保許可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6-1 
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核准文件：向管理局提出申請。（應於

水措設施之建造、裝置前取得） 
 

6-2 

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核准文件登記：向管理局提出申請。

（應於水措設施之建造、裝置後，營運產生廢（污）水前

取得） 

 

6-3 
空氣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：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

申請。（應於固定污染源製程設備安裝或建造前取得） 
 

6-4 
空氣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：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

申請。（應於固定污染源製程操作前取得） 
 

6-5 
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函：向管理局提出申請。（應

於營運前取得） 
 

6-6 
污水下水道聯接使用證明：向管理局提出申請。（應於完

成水措核准文件登記前取得） 
 

6-7 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備查核可函：向當地縣市政府環

保局提出申請。（應於毒化物運作前取得） 
 

6-8 
環保局審查工廠登記/變更配合環保法令審查表：向當地

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申請。（應於申請工廠登記前取得） 
 

6-9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相關許可及同意函辦理完成後，應檢附相關許可文件向

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申請核發工廠登記/變更符合環保

法令規定證明文件（請至管理局或環保局網站下載表

單）。 

2. 無須申請上述許可者，亦請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申請

核發工廠登記/變更符合環保法令規定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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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6-10 
自建廠房請於開工動土前，向當地縣市政府環保局繳納營

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。 
 

(七)廢(污)水處理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7-1 
廢（污）水處理排放應依「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

道使用管理辦法」辦理，並繳納污水下水道使用費。 
 

7-2 

排水設施： 

1. 雨水及廢(污)水應確實採分流設計排放。 

2. 全部污水（含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）應匯集納入污水下

水道系統，並設置制水閥後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。 

3. 污水排水系統應裝設存水彎、清潔口及通氣管。如排水

中含有油脂、砂粒、易燃物或其他固體物時應依建築技

術規則相關規定設置截留器或分離器等欄污設備。 

4. 丁字與十字型管不得使用於管線之連接處。 

5. 排水管管徑在 75mm 以下者，坡度不得小於 50 分之 1；

超過 75mm 者，不得小於 100 之 1 或管內污水流速每秒

需大於 60 公分。 

6. 無法藉重力流至下水道者，應先將污水排入具通氣孔之

密封污水井內，再以自動抽水設備排入收集系統，排入

點周圍之人孔壁應經防漏、防腐蝕處理。 

7. 放流口至預留管間使用雙套管式廢(污)水排放管或設置

洩漏監測設施（含防腐蝕措施）。 

 

7-3 

前處理設施：  

1. 施工期間需設置雨水截流溝收集地表逕流水，再經臨時

沉砂池處理後，始予排放。 

2. 作業廢水及生活污水全部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，經處理

匯流至採樣井、放流口後排放，排放水質須符合納管標

準。 

3. 生活污水經化糞池處理。 

4. 設計預留單日最大廢(污)水量之貯存空間。 

5. 設立獨立專用電錶，並可加以鉛封及查證用電讀數。 

6. 設置累計型流量計以監測放流水量，並檢附二級校正機

構之校正記錄。 

7. 於廠區周界邊設置標準採樣井，可使水質充分均勻混

合，並預留供主管機關自周界外取樣之空間。 

8. 放流口應設置告示牌，其材質須堅固耐用，記載內容應

包括廠商名稱、管制編號、放流口編號、最大日排放量、

排放水種類。 

 

7-4 廢(污)水處理相關事項，請於申請使用執照前辦理完成。  

(八)廢棄物處理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8-1 優先推動減量及資源化，無法減量、資源化及再利用之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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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業廢棄物清運至南科所轄處理設施處理。 

8-2 全期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達 85%。  

8-3 進駐廠商須依規定設置廢棄物貯存區。  

(九)空氣污染管制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9-1 

入區事業各項製程排氣除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

放標準及各行業別排放標準外，並應符合園區環境影響評

估報告書內容之空污總量管制。 

 

9-2 
自建廠房者如係屬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」

之適用對象，請依前開辦法採行必要之污染防制措施。 
 

9-3 園區內空氣污染排放量須以 1.2 倍比例進行抵換。  

9-4 

屬空污法列管應申請許可之廠商，須依規定取得固定源許

可，並規劃設計空氣污染防制設備，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

術(BACT)。 
 

(十)溫室氣體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10-1 

進駐廠商需需採取最佳可行技術，經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後

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，於營運期間進行增量抵換，抵換

比率每年 10%，連續執行 10 年。 

 

10-2 

溫室氣體排放量達一定規模之進駐廠商依規定採行最佳可

行技術(BAT)，並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(含抵減量及執行

時程規劃)，且於每年提交經查證之盤查報告書。 

 

(十一)勞工安全及行政檢核相關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11-1 

1. 請選擇安全衛生優良之營造廠為建廠協力廠商，並於廠

房興建階段即派員督導營造工程之工安業務。 

2. 土建工程如屬勞動檢查法指定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，

請告知營造協力廠商，依法定期限於使勞工作業前提出

審查申請。  

 

11-2 
開工營運後如屬勞動檢查法指定之甲、丙類危險性工作場

所，請依法定期限於使勞工作業前提出審查申請。 
 

11-3 
園區設有工安群組合作之安全衛生促進會，請參加園區安

全衛生促進會。 
 

11-4 

1. 完成入區公司(或分支機構或工廠)登記後，需依法成立

勞資會議。僱用勞工人數 10 人以上未達 30 人者，應訂

定申訴管道，並公開揭示。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

者，請依法訂立工作規則及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

懲戒規範」，並公開揭示(工作規則須報請管理局核備)；

僱用勞工人數在 50 人以上者，請依法設置職工福利委

員會並提撥職工福利金。僱用勞工人數 100 人以上，應

提供哺（集）乳室，及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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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2. 請至少每 3 個月舉辦 1 次勞資會議，如需實施變形工

時、延長工時，需召開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11-5 

性別平等部分： 

1. 為鼓勵改善職場性別隔離，縮小性別薪資差距，請於發

行 ESG 永續報告書時，涵蓋性別薪資揭露、決策層級性

別比例、性別平等措施等相關性別平權資訊。 

2. 為強化董事多元化，且考量女性董事推動為國際趨勢，

請上市櫃公司的任一性別董監事比例朝「達 3 分之 1 以

上」方向邁進。 

 

(十二)其他事項 

項次 園區事業應配合辦理事項 預計辦理情形說明 

12-1 請依環保法令規範之緊急應變措施之標準作業程序辦理。  

12-2 
管理局對公共安全事件設有 24 小時緊急通報電話：06-

5051069，本電話會維持暢通之品質，敬請牢記。 
 

12-3 

電子公文系統部分： 

1. 申請「國內固定 IP 網路」。 

2. 為配合「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」，請務必使用「經

濟部商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系統」收發公文，並可申請工

商憑證附卡（僅授權登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系統）專供電

子公文收發使用，欲了解更多資訊，請參閱「經濟部商工

電子公文交換服務」、「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」等網站，

經濟部電子公文系統及工商憑證客服專線 412-1166，本項

業務如有疑問請洽管理局秘書室文書科籃碧岑助理研究員

（聯絡電話：06-5051001#2766）。 

 

12-4 
園區設有「臺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臺南園區辦事處」，歡迎

園區事業機構參與。聯絡人：王小姐，TEL：(06)505-0322 
 

12-5 
自建廠房者，施工污染防治措施應遵照營建工地逕流廢水

削減計畫辦理。 
 

 


